
2020年11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 郝玲 美编 王涛 校对 杜蕾快评02

邮箱：czmg668@126.com 来稿请注明联系方式，稿件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 舒圣祥
11月11日上午，上海一中院

发布了《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
审判白皮书》，通报该院近三年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情
况，并发布十大典型案例。从涉
诉标的物上看，网购食品案件
131件，占比高达70%，又以涉进
口食品案件居多，共89件；从涉
诉主体看，同一原告提起5件以
上案件的占比达44.4%，网购合
同纠纷案件中职业索赔现象
突出。

网络购物成为居民消费新
常态，今年“双11”，各电商平台
的销售数据不出意外地再创新
高。在此背景下，网购纠纷案件
也会相应增多，消费者选择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亦是法治社
会的进步。至于电商经济新形
势下，如何在保障网购消费者合
法权益与优化网络营商环境之

间探索最佳途径，则是摆在司法
机关面前的一道考题。

上海一中院的审判白皮书
指出，现阶段网购合同纠纷案件
主要存在四大特点，一是涉诉主
体特定化，职业索赔仍频发。二
是涉诉标的物集中，诉讼理由类
型化。三是结案方式多样化，调
撤结案占比高。四是责任主体
单一化，平台责任认定少。事实
上，这四大特点如果再精炼总结
一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职业打
假活跃。

之所以涉诉标的集中在网
购食品领域，是因为在普通消费
领域，最高法不再支持知假买假
等牟利性打假行为，但在食品、
药品领域，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
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仍然购买
为理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与此同时，相比一般消

费品“退一赔三”，食品“退一赔
十”，如果是价格较为昂贵的进
口 食 品 ，职 业 打 假 牟 利 空 间
颇大。

调撤结案占比高亦是如此，
职业打假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并不真正关注食品质量本身，要
的不是一个说法，更不是案件的
社会价值。最高法之所以不再
支持一般消费品知假买假的职
业打假，正因为其无助于净化消
费市场，纯粹只为个人牟利，反
而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揪住
包装、标签、说明书等问题不放，
动辄要求“赔三”甚至“赔十”，在
个案层面也是利益不平衡的，不
利于优化营商环境。

网购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
提出的，网购食品适用惩罚性赔
偿如何个案平衡、涉职业索赔裁
判标准如何审慎考量、电商平台
监管责任如何强化等问题，确实

都值得认真探讨。一方面是，法
律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事实上
成了至少不是纯粹消费者的职
业打假者的生财之道；另一方面
是，更多真正的消费者，依旧不
愿拿起法律武器，说明维权渠道
不畅、维权成本偏高。

网购纠纷案件不该只是职
业打假的盛宴。职业打假的判
定标准、职业索赔的裁判标准、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标准，都应该
更为明确具体。需要通过统一
裁判标准，既遏制牟利性的职业
索赔，也鼓励更多普通消费者拿
起法律武器；通过公布更多网购
纠纷典型案例，增强消费者法治
意识，勇敢维权。当然，网购纠
纷案件多属小额纠纷，强化电商
平台监管责任、发挥消费者协会
维权作用，不仅同样重要而且更
为便捷。

网购纠纷案件不该只是职业打假盛宴

□ 老鹰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

经济领域经营者，以不公平高价
销售商品或以不公平低价购买
商品，无正当理由低于成本价销
售商品，无正当理由搭售……今
后，这些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
行为，均将被认定为“垄断”。由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的《关于平台
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
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11
月10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任何一种垄断行为，都会对
市场公平和消费者利益造成损
害，而反垄断旨在降低行政执法
和经营者合规成本，保护市场公
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我国《反垄断法》自
2008年实施以来，通过大量执法
案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互
联网经济崛起后，围绕大型平台
出现了不少新型垄断行为，此次

《征求意见稿》就是针对新型垄
断——— 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制定
的监管指南。

目前，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
涉及电商、外卖、金融等多个细
分领域，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
比如，某些平台要求商家“二选
一”，既存在于电商领域，也存在
于外卖等领域，一再被舆论“炮
轰”，但依然“坚挺”。《征求意见
稿》剑指的垄断行为之一，就是
平台强迫商家必须“二选一”站
队 ，可 谓 顺 应 了 民 意 和 市 场
需求。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
给反垄断注入了新的内涵：一
是，反垄断的对象从传统经济领
域延展到平台经济领域；二是，
所针对的垄断行为都是近几年
来出现的影响较大的新型垄断；
三是，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是根
据经济社会技术发展及时采取
的措施。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反
垄断也应该与时俱进，因时而
变，因事而变，即根据市场新情
况、新变化、新问题及时完善反
垄断措施。

虽然这只是一份执法指南，

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法律，但对
大型互联网平台具有指导作用，
也警示平台企业严格规范经营，
不能触犯反垄断“红线”，否则就
要受到反垄断调查，可能吃罚单
甚至受到刑事制裁。同时，这份
指南对各级反垄断部门执法具
有指导、规范作用，哪些平台垄
断该“反”，如何认定，都有明确
表述。另外，有利于维护平台垄
断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并给消费
者更多信心，有助于进一步促进
网络消费。

当前，互联网平台经济在我
国经济社会领域发挥的作用越
来越大，每年“6·18”“双11”促销
季成为消费者的购物狂欢时刻，
充分反映了互联网平台经济对
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之功。
然而必须强调，平台经济不能是
垄断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
汰可以出现巨头乃至寡头，但任
何大型平台都不应该以排除、限
制竞争行为，损害其他商家和消
费者合法权益来获利。

市场监管总局《征求意见
稿》剑指平台垄断，很及时也很
必要，但反平台垄断或者反新型
垄断不能只靠一部指南，更坚实
的保障应当来自反垄断法律。
今年1月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关于互联网行业的垄断也被
写入其中，颇受舆论关注。《反垄
断法》修法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
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监管
总局此次发布《征求意见稿》，可
视为对《反垄断法》修法的一个
有力配合与促进。

《征求意见稿》所提及的各
种平台垄断行为，大多相对好界
定一些，而数据垄断是目前平台
经济领域最大的垄断行为之一，

《征求意见稿》对此涉及不多。
多数平台主要是靠垄断数据来
融资获利，但反数据垄断可能存
在一些争议，难度不小，需要《征
求意见稿》和《反垄断法》做出更
合理、更有针对性的规范。

平台经济反垄断顺应了民意和市场需求

近日，一段“卧底实拍：廉价旅游团上海一日游”的视频走红网
络。拍摄者喻先生等人扮作游客，拍下廉价旅游团一日游内幕。
视频中，旅行社承诺100元游玩14个景点，却仅游玩1个景点，其后
购物。在玉器店，出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花费3999元、6666
元、9999元中的一个金额，可与“董事长女儿”交友。最后的“豪华
游船”，实为两元钱的摆渡船。而“旅行社”的人，则借口“自由活
动”溜之大吉。 据11月10日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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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顺小伙用心苦，
卧底只为识骗术。
魔幻百元一日游，
广而告之严查处。

网络购物早已成为居民消费新常态，今年“双11”，各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不出意外地再创新高。在此背景下，
网购纠纷案件也会相应增多，消费者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亦是法治社会的进步。至于电商经济新形势下，如
何在保障网购消费者合法权益与优化网络营商环境之间探索最佳途径，则是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一道考题。

治塑料污染
“限塑令”要拳拳到肉

□ 戴先任
11月10日，北京“限塑10

条”《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
动计划(2020—2025年)》公开
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
到2020年底，北京禁止生产和
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
次性塑料棉签，禁止生产含塑
料微珠的日化产品；北京建成
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
零售业门店(含配送服务)禁止
使 用 不 可 降 解 塑 料 袋 。到
2025年底，北京建成区集贸市
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北京“限塑10条”的这些
规定，更多还是对国家“限塑
令”的执行。国家发改委、生
态环境部今年1月19日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
理的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
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
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
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
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
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
不可降解塑料袋等。

从中央到地方，并不乏针
对塑料污染的限塑措施，但各
种“限塑令”的实施并没能取
得预期的效果，各种形形色色
的塑料袋仍然随处可见，塑料
污染成了社会治理难以根除
的顽疾与堵点。

现在不管是国家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的新版“限塑令”，
还是北京“限塑10条”，都针对
塑料污染的新形势进行了新
的应对，与时俱进予以完善。
比如北京“限塑10条”征求意
见稿，鼓励电商、快递企业减
少过度包装；餐饮企业减少一
次性塑料制品使用量……这
就是应对新的塑料污染形势
的“见招拆招”。这让人对新
的“限塑令”充满期待。

北京“限塑10条”征求意
见稿还要求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力度，对塑料污染
的责任主体加大惩治力度，提
高违法违规成本。如对存在
违反相关规定使用超薄塑料
购物袋、不可降解塑料袋等行
为的企业，相关部门将依法进
行处罚；要求探索实施企业法
人守信承诺和失信惩戒，将违
规生产、销售、使用塑料制品
等行为列入失信记录。正是
因为欠缺处罚细则，对塑料污
染的责任主体缺乏必要的惩
治，让以往的“限塑令”难以发
挥出应有作用。所以，要让新
的“限塑令”落到实处，就要让
惩戒之剑真正发挥出作用，要
能违者必究、“拳拳到肉”。

规定虽好，落实才是关
键。要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
种新的“限塑令”发挥作用，需
要加大落实力度，完善配套制
度。如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引
导，要提高公众环保意识，要
鼓励与激励全民参与监督。


